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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入重点防火期以来，咸宁市高度重视森林防火工作，防火形势好于往年，与上年相比，火灾发生次数、过火面积、火灾扑灭时间均有较大幅度下降。但近阶段，久晴无雨，森林火险等级持续居高不下，形势非常严峻。截止12月14日，全市发生11起森林火灾，充分暴露出一些地方护林防火措施落实不到位，特别是没有按规定落实村组专职护林员，没有按标准建立县级专业森林消防队，防火道建设进度不快等问题。
    为贯彻落实省护林防火指挥部通报精神，确保人民生命财产和国家森林资源安全，咸宁市日前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切实抓好当前森林防火。
    一、进一步加强领导，林区要把森林防火作为头等大事来抓。全市各级要把思想统一到“五抓”上来（像抓防汛一样抓防火，像修江堤一样抓防火线建设，像抓计划生育一样落实责任制，像抓党风廉政建设一样严肃纪律，像预防非典一样抓野外火源管理），主要领导亲自抓、负总责，分管领导坐阵指挥，包片领导到一线督查抓落实。各县市区要坚持每天在电视上播放防火公益广告和森林火险等级预报，乡镇宣传车确保巡回宣传到林区。
    二、进一步加大巡查力度，管死野外火源。村级专职护林员每天要鸣锣两次以上，不间断巡查，制止野外用火，消除火灾隐患；县、乡两级巡逻队必须坚持每天出勤，督查村级护林值勤到位，坚决管死野外用火，对违规用火者依法严肃查处；国有林场、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在进山路口设置防火检查哨卡，坚持值班盘套，禁止一切火种进山。
    三、完善扑火预案，确保生命安全。牢固树立“以人为本，科学扑救”的思想，强化“安全第一”的意识。对专业森林消除队员和半专业扑火突击队员抓紧开展业务培训和实战演练，提高扑火战斗力和安全自救能力。发生森林火灾时，有关领导要到一线指挥，严禁动用未成年人、老弱病残者上山打火。对夜间的山火要严加监视，不得强行扑救，杜绝发生人员伤亡事故。
    四、严厉打击火灾肇事者，严肃处理有关责任人员。对近期发生的每起火灾，要迅速查处到位，依法从重从快打击火灾肇事者。坚决执行市纪委、监察局《关于对违反森林防火纪律实行责任追究暂行规定》，严肃追究有关责任人员的责任，并在火灾发生后15天内将查处情况报告市指挥部备案。
    五、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和领导带班制度，确保森林火情的及时处置。从12月10日起实行森林火灾日报制度，各县、市、区防火办在每天19时前，汇总当地森林火灾情况，以书面形式上报市防火办，有火报火，无火报安。凡隐瞒不报或大火小报、小火不报，造成人员伤亡事故或巨大财产损失的，严肃追究有关责任人的责任。
	

	
	
	


